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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肆虐起来，国家对疫情防控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各有关

部门和地方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但由于对防疫工作的法律认识不足，

个别单位和个人经常出现一些不当行为，少数人对国家法律法令置若罔闻。 

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疫情工作的推进，陆续发布了依法惩处妨害疫情防控犯罪典型

案例。 

 

一、快速调解企业间合同纠纷，服务涉诉企业复工复产 

  【案情简介】 

  梅州市中联精密电子有限公司、赣州中盛隆电子有限公司均为向测温仪生产企业供应线

路板的供应链上游企业。2020年 1月 14日，因买卖合同纠纷，被浙江吉高实业有限公司起

诉至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诉讼标的 1600 余万元，并经原告申请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

疫情发生发后，法院了解到，两公司均是当地政府确定的疫情期间第一批复工复产企业，而

案涉诉讼保全严重影响了企业购买原材料、发放工人工资以及偿还银行贷款。为保障两被告

企业复工复产不受影响，经桐乡市人民法院积极组织调解，原被告双方于 2月中旬达成了分

期还款、逐步解封的调解方案。在法院的督促下，两被告企业按约履行了部分付款义务。2

月 21 日，法院解除了对两被告企业的全部财产保全措施，有力促进了疫情防控物资的正常

生产。 

  【典型意义】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既依法保障债权人诉讼权利，又坚持服务疫情防控大局工作，

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对原告企业来说，货物结欠金额巨大，若不采取保全

措施，其诉讼权利难以保障。对于两被告企业来说，迅速复工复产是保障疫情防控的当务之

急，但流动资金的冻结限制了生产的进程。受诉法院积极作为，组织双方反复进行协商调解，

最终就解除财产保全和货款支付事宜达成协议，短平快地解决双方纠纷，实现了原告企业权

利保障和被告企业复工复产的“双赢”。 



 

二、依法加强金融案件调解，妥善化解企业债务纠纷 

  【案情简介】 

  康源农业公司是当地一家大型生猪养殖和肉制品企业，2011 年向农行浮梁县支行贷款

1亿元。贷款合同履行过程中，2019年 6月，农行以康源农业公司怠于配合银行贷后管理检

查、公司产品销售收入回笼资金与贷款金额不匹配、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等为由，下调了企

业贷款征信评级并暂停企业使用电子交易信息平台，要求康源农业公司提前还款并诉至江西

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认为，康源农业公司生产经营出现困难，主要是受非洲猪瘟

及新冠肺炎疫情双重影响，以致无力还款。为保障生猪生产企业正常经营和维护金融债权，

法院积极奔走各方，耐心辨法析理，反复做双方当事人的协调工作。最终，双方本着互谅互

让原则达成调解协议，康源农业公司同意增加贷款担保，农行恢复企业征信和电子交易平台

使用，贷款合同继续履行。本案于 2月 17 日调解结案。 

  【典型意义】 

本案借款企业不仅是当地大型生猪生产供应企业，也是当地吸纳就业和纳税大户。法院

如一判了之，不仅会严重影响企业生产经营，还可能影响群众基本民生供应和物价稳定。景

德镇中院在党委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积极协调化解纠纷，促成双方

达成调解，为保障企业复产复工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作出了积极努力。 

 

三、依法加强司法服务职能作用，为企业全面复工复产提供司法便利 

  【案情简介】 

  百灵医疗器械公司主要生产红外线体温计、电子体温计、血压仪等医疗器械。2016 年

11月 28日，徐某某与百灵医疗器械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后在履行协议过程中产生纠纷诉至

法院。经二审生效判决，被告百灵医疗器械公司须返还原告徐某某 1298400元，案件由浙江

省义乌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因百灵医疗器械公司未全部履行生效判决，被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采取限制高消费等措施。疫情发生后，执行法院了解到，百灵医

疗器械公司在此次疫情中被确定为浙江省 36 家重点医疗保障物资生产企业之一，也是金华

市唯一一家疫情防控急需物资供应企业。自疫情发生以来，该公司加紧生产，日均产能较高，

但因前期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影响公司融资、扩大生产，无法满足当前抗击疫情的产

能需要。2020年 1月 31日，百灵医疗器械公司向法院申请信用修复。执行法院根据前期实

地走访和讨论研判，向执行申请人进行解释说明并经申请人书面同意，于收到百灵医疗器械



公司申请的当天，决定对该公司及法定代表人解除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及限制高消费措施，不

采取查封等强制措施，为企业贷款扫清障碍。百灵医疗器械公司被法院解除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及限制高消费措施的当天，义乌农商银行就向该公司发放 100万元信用贷款，中国银行也

将该公司的不良贷款转为正常。后该公司又顺利从杭州银行、宁波银行分别获得贷款 100 万

元。 

  【典型意义】 

疫情防控期间，义乌法院坚持统筹防控疫情和复工复产，审慎采取执行措施，全面贯彻

善意执行理念，是加强司法服务职能作用的生动实践。人民法院对因处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导致融资困难、原料库存短缺等防疫物资供应企业提出的信用修复申请，经审查有正当事由

并符合相关条件的，应暂时解除对其信用惩戒，促进企业复工复产，保障企业防疫紧缺物资

的正常生产，服务疫情防控大局。 

 

四、冒充省卫健委工作人员到口罩生产企业招摇撞骗 

【简要案情】 

  2020 年 2 月 15 日，被告人计某某（无业）为获取大量口罩进行销售牟利，伪造浙江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印章及公文，冒充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以调研为名到浙江省

嘉兴市口罩生产企业某洁净空气科技有限公司。其间，计某某了解到该公司生产的“KN95”

标准的口罩全部被预定采购，获悉公司还有一条废弃的老旧生产线可以生产简易型口罩后，

便要求重启这条生产线生产简易型口罩，并承诺其负责协调办理生产许可证，由政府直接采

购该批口罩。该公司遂开始调配人力、物力组织简易型口罩试生产。2 月 18 日，计某某为

进一步取得公司负责人信任，联系嘉兴市电视台记者到该公司采访，后因记者怀疑其身份而

案发。截至 2月 19 日，某洁净空气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简易型口罩半成品 5000 余只，造成

经济损失 7000余元，公司生产疫情防控急需物资的正常秩序受到影响。 

  【裁判结果】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计某某为牟取非法利益，冒充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招摇撞骗，其行为构成招摇撞骗罪，应依法从严惩处。计某某曾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应依法

从重处罚。计某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认罚。据此，于 2020年 3月 11日以招摇

撞骗罪判处被告人计某某有期徒刑十个月。 

【裁判要旨】 



  被告人为非法获取口罩，在口罩生产企业加班加点生产疫情防疫急需的“KN95”标准口

罩之时，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蒙骗企业在人手紧张的情况下调集人力、物力重启废弃生

产线生产简易型口罩，不仅影响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的信任，还干扰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

秩序，对此类行为应依法从严惩处。 

 

五、网上发布虚假口罩销售信息诈骗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简要案情】 

  2020 年 1 月 28 日至 2 月 3 日，被告人马某某在浙江省杭州市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民众急于购买口罩的心理，通过网店、微信发布其有口罩货源的虚假信息，并发送从网上下

载的生产厂家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检验报告等材料，先后骗得张某某、曹某某等 9名被

害人的口罩款合计 93 万余元，所骗钱款均被马某某用于网络赌博。2 月 3 日，马某某主动

到公安机关投案。 

  【裁判结果】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马某某在突发传染病疫情防控期间，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发布虚假信息，假借销售防疫物资名义骗取他人财物，数

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应依法从严惩处。马某某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

事实，具有自首情节，依法从轻处罚。据此，于 2020年 3月 17日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马某

某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 

  【裁判要旨】 

妨害疫情防控刑事案件中，口罩诈骗案件占比达 40%左右，其中以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为

主。本案被告人利用疫情期间人们急需口罩的心理，通过电信网络实施诈骗犯罪，短短几天

时间即从多名被害人处骗取 93 万元，达到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应当判处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其无法退赔，但具有自首等情节，依法作出判决。 

 

六、境外回国隐瞒出境史且不执行隔离规定，致 43人被隔离 

【简要案情】 

  2020年 2月 29日至 3月 7日，被告人郭某某从河南省郑州市乘坐火车到达北京市，从

北京市乘飞机经阿联酋阿布扎比中转，先后到意大利米兰、法国巴黎旅行，后乘飞机按原路

线返回。3 月 7 日，郭某某乘飞机从阿布扎比到达北京市后，乘坐机场大巴到北京西站，于

当日下午乘坐火车返回郑州市。回到郑州市后，郭某某明知境外入郑人员需要申报健康登记



和采取隔离措施，故意隐瞒出入境情况，且未执行隔离规定，返程次日到单位上班。其间，

郭某某出现咽痛、发热等症状，仍多次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入公共场所。3 月 11 日，郭

某某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与其密切接触的 43 人被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其工作单位所在

大厦全楼封闭 7 天。截止目前，43 名密切接触者均已解除隔离医学观察，尚无人实际感染

新型冠状病毒。 

  【裁判结果】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郭某某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拒

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严

重危险，其行为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郭某某在全球疫情蔓延的形势下，出国旅游返回后

故意隐瞒出入境情况，不执行隔离规定，多次出入公共场所，造成 43 名密切接触者被集中

隔离，单位所在办公大楼被封闭 7天，社会危害严重，影响恶劣，应依法从严惩处。综合其

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认罪悔罪表现，于 2020年 4月 3日以妨害

传染病防治罪判处被告人郭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七、武汉来京人员不执行居家隔离规定出入公共场所，致 28人被隔离 

【简要案情】 

  被告人常某长期在湖北省武汉市居住。2020年 1月 23日凌晨，常某获悉武汉市将于当

日 10 时关闭离汉通道，实施封城管理，即刻驾车带着妻儿赶到湖南省长沙市，当晚在长沙

市乘飞机抵达北京市。1 月 24 日凌晨，常某一家三口在首都机场乘坐出租车到达北京市房

山区某小区，与其母亲、哥哥共同居住。其间，常某明知北京市采取相关疫情防控措施，未

向社区报告武汉居住史，且不执行居家隔离规定，多次出入超市、药店等公共场所，并乘车

往返北京市海淀区、门头沟区、房山区等地。2 月 16 日，常某的母亲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

者。2月 18日，常某被确诊为无症状感染者（病原携带者），与其密切接触的 28人被隔离。 

  【裁判结果】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常某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武汉实施封城

管控前，从武汉绕道长沙抵京，不执行如实报告和居家隔离规定，往返北京市多个地区，引

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严重危险，致 20 多人被隔离观察，其行为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应依法惩处。常某归案后积极配合防疫机构说明行动轨迹，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

认罚。据此，于 2020年 4月 3日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判处被告人常某有期徒刑八个月。 


